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761號

原      告  呂學昱  

訴訟代理人  胡倉豪律師

複代理人    劉東霖律師

被      告  呂奇樺即大和食品廠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顏碧志律師

            江宇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

（下稱系爭房屋1樓），現為被告無權占有並居住使用，屢

經原告催討遷讓返還，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

告應將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全部遷讓騰空

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緣被告與原告之父呂理助為兄弟，同為訴外人呂

芳義之子，兩造為姪叔關係。系爭房屋及坐落之桃園市大溪

區田心子段下田心子小段603-3、604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為呂芳義所有，系爭房屋1至4樓係呂芳義出資興建，以

呂理助之名義登記，系爭房屋1樓自始均由呂芳義使用經營

大和食品廠，呂芳義逝世後由被告接手大和食品廠，呂芳義

亦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所有，歷來由呂芳義及被告使用系

爭房屋1樓，詎料呂理助死亡後由原告等人繼承系爭房屋

後，維持使用20餘年，近日竟一反前詞主張被告為無權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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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呂芳義前將系爭土地讓呂理助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使

用，呂理助復將系爭房屋1樓交給呂芳義經營大和食品廠，

應有互為使用而屬租賃之關係，且原告與其餘繼承人20餘年

並未爭執，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顯與事實不符，且使用至

今均未付任何代價，被告因認原告容許使用系爭房屋1樓，

均未請求使用之對價及拆屋還地，被告並長年負擔系爭土地

之地價稅，且不斷投入經營，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

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原告自不

得再請求被告遷讓房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

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1樓之所有人，現為被告占有居住使

用之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

款書、建物登記謄本、中壢仁美郵局第119號存證信函暨回

執（見本院卷第7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

真實。

　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 條定有明文，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

　　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

　　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

　　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

　　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

　　、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

　　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

　　，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

　　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

　　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

　　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 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系爭房屋1至4樓原為原告之祖父呂芳義於民國72年

間所興建完成，登記為原告之父呂理助所有，呂芳義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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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1樓為大和食品廠之經營址，並自77年間經經濟部核准

設立登記在案，被告復於90年間接手呂芳義該食品廠之經

營，而原告等繼承人嗣於其父呂理助逝世之95年9月19日繼

承取得系爭房屋1至4樓所有權，使用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迄

今，均未支付任何代價，為原告當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

47頁），被告則持續於系爭房屋1樓經營該食品廠至今，有

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

頁），是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即原告等人對被告占有、使

用、收益系爭房屋1樓之權限不為權利之行使至今逾20年，

應已足使被告信任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已同意被告可就系爭

房屋1樓使用收益；然原告逾20年後之113年3月4日突具狀主

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難認

其所為業符合誠信原則，原告縱然有權利，然其既於長時間

不行使後，突然訴請主張，此等權利行使方式，依法應當受

到一定之限制，堪認原告所為行為該當權利濫用，故認原告

不得再向被告為主張。

四、從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

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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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家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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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761號
原      告  呂學昱  
訴訟代理人  胡倉豪律師
複代理人    劉東霖律師
被      告  呂奇樺即大和食品廠


訴訟代理人  顏碧志律師
            江宇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1樓），現為被告無權占有並居住使用，屢經原告催討遷讓返還，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將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全部遷讓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緣被告與原告之父呂理助為兄弟，同為訴外人呂芳義之子，兩造為姪叔關係。系爭房屋及坐落之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子段下田心子小段603-3、604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為呂芳義所有，系爭房屋1至4樓係呂芳義出資興建，以呂理助之名義登記，系爭房屋1樓自始均由呂芳義使用經營大和食品廠，呂芳義逝世後由被告接手大和食品廠，呂芳義亦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所有，歷來由呂芳義及被告使用系爭房屋1樓，詎料呂理助死亡後由原告等人繼承系爭房屋後，維持使用20餘年，近日竟一反前詞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呂芳義前將系爭土地讓呂理助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使用，呂理助復將系爭房屋1樓交給呂芳義經營大和食品廠，應有互為使用而屬租賃之關係，且原告與其餘繼承人20餘年並未爭執，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顯與事實不符，且使用至今均未付任何代價，被告因認原告容許使用系爭房屋1樓，均未請求使用之對價及拆屋還地，被告並長年負擔系爭土地之地價稅，且不斷投入經營，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遷讓房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1樓之所有人，現為被告占有居住使用之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建物登記謄本、中壢仁美郵局第119號存證信函暨回執（見本院卷第7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 條定有明文，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
　　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
　　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
　　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
　　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
　　、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
　　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
　　，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
　　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
　　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
　　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房屋1至4樓原為原告之祖父呂芳義於民國72年間所興建完成，登記為原告之父呂理助所有，呂芳義以系爭房屋1樓為大和食品廠之經營址，並自77年間經經濟部核准設立登記在案，被告復於90年間接手呂芳義該食品廠之經營，而原告等繼承人嗣於其父呂理助逝世之95年9月19日繼承取得系爭房屋1至4樓所有權，使用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迄今，均未支付任何代價，為原告當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則持續於系爭房屋1樓經營該食品廠至今，有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頁），是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即原告等人對被告占有、使用、收益系爭房屋1樓之權限不為權利之行使至今逾20年，應已足使被告信任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已同意被告可就系爭房屋1樓使用收益；然原告逾20年後之113年3月4日突具狀主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難認其所為業符合誠信原則，原告縱然有權利，然其既於長時間不行使後，突然訴請主張，此等權利行使方式，依法應當受到一定之限制，堪認原告所為行為該當權利濫用，故認原告不得再向被告為主張。
四、從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761號
原      告  呂學昱  
訴訟代理人  胡倉豪律師
複代理人    劉東霖律師
被      告  呂奇樺即大和食品廠

訴訟代理人  顏碧志律師
            江宇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1樓），現為被告無權占有並居住使用，屢經原
    告催討遷讓返還，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將
    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全部遷讓騰空返還原告及
    全體共有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緣被告與原告之父呂理助為兄弟，同為訴外人呂
    芳義之子，兩造為姪叔關係。系爭房屋及坐落之桃園市大溪
    區田心子段下田心子小段603-3、604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為呂芳義所有，系爭房屋1至4樓係呂芳義出資興建，以
    呂理助之名義登記，系爭房屋1樓自始均由呂芳義使用經營
    大和食品廠，呂芳義逝世後由被告接手大和食品廠，呂芳義
    亦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所有，歷來由呂芳義及被告使用系
    爭房屋1樓，詎料呂理助死亡後由原告等人繼承系爭房屋後
    ，維持使用20餘年，近日竟一反前詞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
    呂芳義前將系爭土地讓呂理助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使用，呂
    理助復將系爭房屋1樓交給呂芳義經營大和食品廠，應有互
    為使用而屬租賃之關係，且原告與其餘繼承人20餘年並未爭
    執，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顯與事實不符，且使用至今均未
    付任何代價，被告因認原告容許使用系爭房屋1樓，均未請
    求使用之對價及拆屋還地，被告並長年負擔系爭土地之地價
    稅，且不斷投入經營，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權利之
    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原告自不得再請
    求被告遷讓房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1樓之所有人，現為被告占有居住使用
    之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
    書、建物登記謄本、中壢仁美郵局第119號存證信函暨回執
    （見本院卷第7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實。
　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 條定有明文，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
　　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
　　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
　　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
　　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
　　、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
　　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
　　，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
　　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
　　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
　　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 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系爭房屋1至4樓原為原告之祖父呂芳義於民國72年間
    所興建完成，登記為原告之父呂理助所有，呂芳義以系爭房
    屋1樓為大和食品廠之經營址，並自77年間經經濟部核准設
    立登記在案，被告復於90年間接手呂芳義該食品廠之經營，
    而原告等繼承人嗣於其父呂理助逝世之95年9月19日繼承取
    得系爭房屋1至4樓所有權，使用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迄今，
    均未支付任何代價，為原告當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
    ），被告則持續於系爭房屋1樓經營該食品廠至今，有經濟
    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頁），
    是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即原告等人對被告占有、使用、收益
    系爭房屋1樓之權限不為權利之行使至今逾20年，應已足使
    被告信任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已同意被告可就系爭房屋1樓
    使用收益；然原告逾20年後之113年3月4日突具狀主張被告
    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難認其所為
    業符合誠信原則，原告縱然有權利，然其既於長時間不行使
    後，突然訴請主張，此等權利行使方式，依法應當受到一定
    之限制，堪認原告所為行為該當權利濫用，故認原告不得再
    向被告為主張。
四、從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
    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
    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桃簡字第761號
原      告  呂學昱  
訴訟代理人  胡倉豪律師
複代理人    劉東霖律師
被      告  呂奇樺即大和食品廠

訴訟代理人  顏碧志律師
            江宇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遷讓房屋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1樓），現為被告無權占有並居住使用，屢經原告催討遷讓返還，被告均置之不理，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將桃園市○○區○○路00巷00號1樓房屋全部遷讓騰空返還原告及全體共有人。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緣被告與原告之父呂理助為兄弟，同為訴外人呂芳義之子，兩造為姪叔關係。系爭房屋及坐落之桃園市大溪區田心子段下田心子小段603-3、604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為呂芳義所有，系爭房屋1至4樓係呂芳義出資興建，以呂理助之名義登記，系爭房屋1樓自始均由呂芳義使用經營大和食品廠，呂芳義逝世後由被告接手大和食品廠，呂芳義亦將系爭土地移轉與被告所有，歷來由呂芳義及被告使用系爭房屋1樓，詎料呂理助死亡後由原告等人繼承系爭房屋後，維持使用20餘年，近日竟一反前詞主張被告為無權占有。呂芳義前將系爭土地讓呂理助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使用，呂理助復將系爭房屋1樓交給呂芳義經營大和食品廠，應有互為使用而屬租賃之關係，且原告與其餘繼承人20餘年並未爭執，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顯與事實不符，且使用至今均未付任何代價，被告因認原告容許使用系爭房屋1樓，均未請求使用之對價及拆屋還地，被告並長年負擔系爭土地之地價稅，且不斷投入經營，依一般社會通念，應可認原告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依權利失效理論，原告自不得再請求被告遷讓房屋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為系爭房屋1樓之所有人，現為被告占有居住使用之事實，業據提出桃園市政府地方稅務局112年房屋稅繳款書、建物登記謄本、中壢仁美郵局第119號存證信函暨回執（見本院卷第7至1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
　㈡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法。民法第14
　　8 條定有明文，又權利固得自由行使，義務本應隨時履行，
　　惟權利人於相當期間內不行使其權利，並因其行為造成特殊
　　之情況，足引起義務人之正當信任，認為權利人已不欲行使
　　其權利，或不欲義務人履行其義務，於此情形，經盱衡該權
　　利之性質、法律行為之種類、當事人之關係、經濟社會狀況
　　、當時之時空背景及其他主、客觀等因素，綜合考量，依一
　　般社會之通念，可認其權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者
　　，自得因義務人就該有利於己之事實為舉證，使權利人之權
　　利受到一定之限制而不得行使，此源於「誠信原則」，實為
　　禁止權利濫用，以軟化權利效能而為特殊救濟形態之「權利
　　失效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50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系爭房屋1至4樓原為原告之祖父呂芳義於民國72年間所興建完成，登記為原告之父呂理助所有，呂芳義以系爭房屋1樓為大和食品廠之經營址，並自77年間經經濟部核准設立登記在案，被告復於90年間接手呂芳義該食品廠之經營，而原告等繼承人嗣於其父呂理助逝世之95年9月19日繼承取得系爭房屋1至4樓所有權，使用被告所有之系爭土地迄今，均未支付任何代價，為原告當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47頁），被告則持續於系爭房屋1樓經營該食品廠至今，有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1頁），是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即原告等人對被告占有、使用、收益系爭房屋1樓之權限不為權利之行使至今逾20年，應已足使被告信任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已同意被告可就系爭房屋1樓使用收益；然原告逾20年後之113年3月4日突具狀主張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予全體共有人，難認其所為業符合誠信原則，原告縱然有權利，然其既於長時間不行使後，突然訴請主張，此等權利行使方式，依法應當受到一定之限制，堪認原告所為行為該當權利濫用，故認原告不得再向被告為主張。
四、從而，本件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應將系爭房屋1樓遷讓騰空返還全體共有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桃園簡易庭　法　官  汪智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陳家蓁


